
2024年中央和省级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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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101][bookmark: _Toc2848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980]一、综合评分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要求，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对指标体系进行评分，此次绩效评价的综合得分92.56分，评价等级为优。
	序号
	项目
	标准分数
	评价得分
	等级

	1
	决策
	20
	20.00
	优

	2
	过程
	20
	19.00
	

	3
	产出
	30
	29.00
	

	4
	效益
	30
	24.56
	

	5
	合计
	100
	92.56
	


[bookmark: _Toc22723]二、项目绩效完成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2870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582]1.项目决策方面。
咸安区中央农业转移支付2024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雨雪冰冻）项目和2024年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均属于年度常规性工作，无独立立项流程，以周期性延续方式开展。咸安区中央农业转移支付动物防疫补助项目制定了《关于落实咸安区2024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咸安防指办发〔2024〕2号）、《关于落实咸安区2024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均设立绩效目标，且指标明确。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与工作任务相匹配。2024年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按照申报的2023年3月1日—2023年10月31日共收集处理35647头病死猪，下达资金2,495,290.00元，按照中央财政补贴50元/头，省财政补贴20元/头分配资金。咸安区中央农业转移支付2024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雨雪冰冻）项目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考虑、集中使用，未制定明确细化的分配计划。针对咸安区中央农业转移支付动物防疫补助项目，制定了《咸安区2024年动物防疫等专项经费使用计划》。
2.项目过程方面。
资金到位率100%。咸安区中央农业转移支付2024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雨雪冰冻）项目、2024年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预算执行率100%，咸安区中央农业转移支付动物防疫补助项目预算执行率98.35%。均采用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基本贯彻执行《财务管理制度》《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收集监管制度》《湖北省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实施细则》（鄂财农规〔2017〕24号）《咸安区农业农村局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实施方案》。
3.项目产出方面。
2024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雨雪冰冻）项目设置5个蔬菜集约化应急育苗点，总育苗数250万株，针对受灾区采用无人机飞撒肥料，组织防汛抗旱，辐射带动完成抗灾救灾面积13.44万亩以上。帮助受灾农场复产78个，其中拨付灾后重建资金至受灾程度较重、恢复难度较大的主体3个，技术指导自行复产主体75个。拨付农业生产救灾资金主体20个。购买投放鱼苗5万尾。较预算投资成本节约1.15%。
2024年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死猪无害化收集生猪规模养殖场覆盖率100%，散养户因流动性强、不进行申报等因素覆盖率为95%，收集速度均在12～24小时之内，病死猪收集处理35,647头，处理率100%。未超出预算投资，成本节约0%。
咸安区中央农业转移支付动物防疫补助项目强制免疫病中应免畜禽的免疫度100%。全区累计注射禽流感疫苗3,320.50万羽、牲畜口蹄疫疫苗 60.13 万头、猪瘟疫苗 57.89 万头、羊小反刍兽疫疫苗1.47 万头。开展布鲁氏菌病检测9572份，覆盖率达100%。普查血吸虫监测量2316份，均未检测出血吸虫。补贴经费利用率100%。2024年咸安区全区无重大动物疫情。（除布病外其他病种的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抗体检测合格率为92.67%。较预算投资成本节约1.54%。
4.项目效益方面。项目综合满意度96.67%。
2024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雨雪冰冻）项目受灾地区农业生产经济效益明显减少灾害损失100%。雨雪冰冻灾区农牧渔生产秩序基本恢复。稳定了受灾区内农民生产积极性。
2024年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有效降低禽畜发病率和死亡率，带动农民增收、提高禽畜产品产量。改善病死动物弃置于公共场所或就地掩埋现象，水域病死动物漂浮事件明显减少，养殖环境及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咸安区中央农业转移支付动物防疫补助项目改善食品安全问题、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减少病死猪流入市场。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等优先防治病种进行检测普查工作，降低了畜禽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效避免动物疫情发生。
[bookmark: _Toc17594]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预算执行率未完全达标。咸安区中央农业转移支付动物防疫补助项目实际支出资金3,060,000.00元，应支付金额3,111,200.00元，预算执行率98.35%。
2.监管机制待加强。通过实地考察和发放调查问卷，咸安区中央农业转移支付2024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雨雪冰冻)项目受灾主体大部分均已恢复生产，但仍有少部分垮塌厂房未修缮，同时项目资金的覆盖范围仍有提升空间。
3.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成效明显但需完善。浙江禾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咸安区14个乡镇办场实行病死猪统一收集,其中生猪规模养殖场已全面纳入收集网络，覆盖率100%，散养户因流动性强、不进行申报等因素覆盖率为95%。在食品安全和畜禽产品质量保障方面，90%的受访者认为成效显著，10%认为虽有改善但仍存在不足。在养殖环境及生态改善方面，90%的受访者认可明显减少环境污染，10%认为仍有提升空间。
[bookmark: _Toc10789]四、结果应用建议
1.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管。建立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是提高资金到位率的基础。通过严格的资金监管，可以有效防止资金被挪用或浪费，确保资金能够按照计划使用。
2.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以保证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效率。
3.加强培训监督，完善记录信息。对负责无害化处理记录的工作人员进行专项培训，确保其了解规范要求，并严格执行。监督机构应定期核查记录，在无害化处理接收台账中增加“死亡原因”字段，并要求填写具体原因，确保信息完整。
4.加强全过程监管。对救灾资金使用效果开展“回头看”，项目实施单位应严格对照绩效目标，及时收集整理验收记录、影像资料、受益农户台账等证明材料，确保数据可追溯、可验证。
5.排查未覆盖散养户，加强政策宣传，强化监管执法，提高收集率。联合乡镇畜牧站、村委会等，对尚未纳入收集体系的5%散养户进行排查，分析未覆盖原因，通过村级广播、宣传册、微信群等渠道，向散养户普及无害化处理政策和违法处置的法律后果，定期开展执法检查，重点排查偏远乡村、河道、荒地等易丢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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